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2015   年 12 月  21日
	事项名称
	出版物零售业务（含音像制品）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的审批

	事项类型
	[bookmark: _GoBack]《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
	办事对象
	申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核发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0个工作日

	实施机关
	岳阳楼区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
	责任科室
	新闻出版管理股

	咨询电话
	8849232
	投诉电话
	8849232

	受理条件
	1、有确定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                            
2、经营者应当具有初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            
3、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

	申报材料
	1、申请书：载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s的姓名、住址等。
2、经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
3、拟任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经营场所的情况及使用权证明。
5、经营单位法人或主要负责人的职业技术资格证书。
6、出版物的合法来源证明及样本一份。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法定依据
	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43号令《出版管理条例》；  2、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第20号令《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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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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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出版物的零售业务（含音像制品）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申请




根据该项目受理条件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
予以受理
不符合条件的
说明理由后予以退回





业务股室依据该项目设立标准对场所进行现场勘验




不符合标准的说明理由后予以退回
符合标准的股室提出复核意见


       
   
资料齐全后交与分管局长审核并签署意见




核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归档










